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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强制清污单位索赔强制清污费的途径与请求权基础
臧家轩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大连，116026；

摘要：在发生船舶溢油事故后，如果需要进行清污作业而油污责任方不履行清污义务，则海事局有权自行或委托

第三方进行清污作业。在海事机构委托第三方进行清污作业的情况下，对于该第三方清污机构如何索赔此强制清

污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作为全球航运大国，我国近年来面临的船舶油污事故风险持续攀升，为保障我国

航运业的健康发展，妥善处理船舶油污案件尤为重要，而这类案件的重要问题就在于第三方清污单位如何索赔清

污费。本文旨在通过讨论强制清污费的性质，明确第三方索赔清污费的途径和请求权基础，同时为如何妥善解决

第三方清污单位索赔清污费的问题提出粗浅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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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强制清污，是指在船舶发生溢油事故后，

可能或已经发生重大污染损害，油污责任人不履行其清

污义务，而由海事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为海事机构）

委托第三方强制清污单位（以下统称为清污单位）进行

清污作业。其中涉及的主体有海事机构、油污责任人、

清污单位，海事机构与清污单位之间存在清污协议，而

油污责任人与清污单位之间不存在清污协议。

1 强制清污费的性质

因为强制清污费的性质决定了清污单索赔清污费

的途径，索赔途径之中又包含了清污单位的请求权基础，

所以在讨论清污单位索赔清污费的途径与请求权基础

之前，有必要明确强制清污费的性质。

1.1 民事性质

将强制清污费认定为民事性质是当前学界和实务

界主要观点，秉持民事性质说的学者主张，尽管清污行

动由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强制执行，但这并不影响强制清

污费用本质上属于民事责任的性质。理由在于：

1.1.1现行的法律体现出强制清污费的民事责任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

环法》）对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分

别作出规定。行政责任方面，依据《海环法》第九十四

条的规定，若发生事故或其他突发性事件，对海洋环境

造成或可能造成污染及生态破坏，而责任方未采取必要

措施或擅自逃离现场，监管机构将依法要求其整改，并

处以罚款。民事责任方面，《海环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规定，污染海洋环境成他人损害的，依照《民法典》等

法律承担民事责任。换言之，在《海环法》框架下，当

船舶发生溢油事故而油污责任人不进行清污作业时，油

污责任人面临的行政责任是“改正，被处以罚款”，没

有“支付清污费”，支付清污费的责任应当按照《海环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被归类为民事责任，清污费

的性质也属于民事责任性质。即便海事行政管理机构参

与了强制清污的实施，这一事实并不改变清污费用的民

事责任属性。与油污损害的其他索赔主体类似，清污费

用索赔方有权向责任方追偿。但此项权利的实现必须通

过法定程序，而非依赖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命令直接收

取清污费用。

司法解释方面，2021 年施行的《全国法院涉外商事

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八十二条规定：“清

污单位受海事行政机关指派完成清污作业后，清污单位

就清污费用直接向污染责任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

院应予受理。”该条文“赋予”了清污单位直接起诉责

任人的权利，表明了司法机关认可强制清污费为民事性

质的态度。

1.1.2将强制清污费认定为民事性质与国际立法的趋势

相符

我国作为《1992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C

LC1992）的缔约国，已将强制清污费用纳入污染损害赔

偿范畴，这一做法与国际普遍实践相吻合，将强制清污

费用定性为民事责任，符合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

1.2 行政性质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强制清污费应当被视为行政性

质，其依据主要有：

1.2.1将强制清污费认定为行政性质有利于该费用的清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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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层面而言，强制清污费用本应归属于民事性

质，然而，若在司法实践中坚持这一认定，受限于海事

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此类费用往往难以实现全额赔付。

这一现状不仅削弱了海事管理机构执行清污任务的动

力，也影响了第三方清污单位参与清污作业的积极性。

1.2.2海事机构委托第三方清污机构开展清污作业属于

行政强制中的代履行

对于代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经催告仍逾期不履行排除妨碍、

恢复原状等义务，且已危害交通安全、环境或自然资源

的当事人，可实施代履行或委托第三方执行。

同时，结合《海环法》第九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四

条的规定，我国立法赋予海事机构强制清污权，其性质

属于行政强制。支持将强制清污费认定为行政费用的学

者认为，海事局委托第三方开展清污作业属于行政强制

中的代履行，因此清污费属于行政费用。然而，该观点

存在争议：一是海事机构委托第三方清污是否属于代履

行；二是即使属于代履行，能否认定清污费为行政费用，

因为代履行费用通常因违反行政管理规定产生，而清污

费源于船舶营运中的民事侵权行为。

2 清污单位索赔清污费的途径与请求权基础

讨论完清污费的法律性质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问

题便是清污单位索赔清污费的途径与请求权基础。

2.1 民事途径与请求权基础

如果将强制清污费用视为民事责任性质，那么清污

单位追索清污费用的路径将变得明确，即清污单位可直

接向油污责任方提出索赔。

笔者通过检索海事司法数据库发现，早在 2021 年

《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明

确清污单位可以直接对油污责任人提起民事诉讼之前，

许多法院已在审判实践中践行这一规定。但支持清污单

位直接索赔的裁判文书大多对请求权基础问题含糊其

辞。因此，为给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提供理论支撑，有

必要明确清污单位索赔清污费的请求权基础。

在民事领域，清污单位对油污责任人享有的是一种

债权。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民事主

体享有的债权无非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

不当得利之债以及其他法律规定之债。

2.1.1合同之债

在强制清污情况下，清污方是依据海事机构的委托

从事清污行为，其与油污责任人之间并没有任何合同关

系，自然也就无法向油污责任人主张合同之债。

2.1.2侵权之债

侵权之债以损害结果为构成要件，但强制清污中，

油污责任人未必对清污方造成损失。清污方对受污染海

域无所有权、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等财产权益，溢油行

为未侵害其民事权益，故清污方无权依侵权之债向油污

责任方索赔。

2.1.3无因管理之债

无因管理是管理人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避免

其利益受损的行为。管理人与受益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管理人可要求受益人偿还必要费用，受益人有偿还义务。

如果认为在强制清污的情况下，清污方对油污责任

人的索赔请求基于无因管理，那么清污方就充当了管理

人的角色，而油污责任人则是受益人。在早期的司法实

践中，确有法院以无因管理为由支持清污方直接向油污

责任人索赔，例如广州海事法院（2002）广海法初字第

106 号案例。

但是，笔者认为强制清污并不构成无因管理。一方

面，清污方与海事机构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清污行为是

基于委托合同的义务，而非自愿为他人谋利；另一方面，

实践中清污方通常不会未经海事机构委托而主动清污。

2.1.4不当得利之债

我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对于不当得利之债

作了规定，由该条可以推知，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

一方取得利益、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

有因果关系、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有学者支

持清污方索赔的请求权基础为不当得利，理由在于：第

一，污染责任人取得利益，清污单位的清污行为免除了

油污责任人本应履行的清污义务；第二，清污单位因执

行清污任务而承担了相应的经济支出，从而遭受了实际

损失；最后，污染责任人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获得

了利益。当一方基于特定目的进行支付时，该目的客观

上构成了支付行为的基础，若支付缺乏正当理由，则另

一方接受支付便无合法依据，应构成不当得利。

但笔者认为，在强制清污的情况下，虽然油污责任

人确实会因清污方的清污行为而获利，但清污方并不必

然会遭受损失，因为清污方与海事机构之间存在合同关

系，即不论清污方能否从油污责任人处获得清偿，其都

可以根据合同（清污协议）向海事机构主张清污费。

2.1.5法律规定之债

除上述四种债权外，民事主体还可以根据法律的其

他规定直接享有债权。同时，由于我国加入了《196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2001 年燃油公约》，

且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我国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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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该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

条约的规定。所以若认为清污方索赔的请求权基础为法

律其它规定，还需要分别讨论有涉外因素和无涉外因素

两种情形。

无涉外因素的情形下，关于清污单位就清污费提起

民事诉讼的诉权，《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

谈会会议纪要》第八十二条规定：“清污单位受海事行

政机关指派完成清污作业后，清污单位就清污费用直接

向污染责任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但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只有法律才

能赋予民事主体除上述四种债权之外的其他债权，该会

议纪在效力位阶上属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而非法律，不

能作为清污方向油污责任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的法律

依据。换言之，目前我国国内法中找不到清污方有权直

接向油污责任人提起民事索赔的法律依据。

在涉外情况下，《196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

约》和《2001 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均规

定清污方有权直接向油污责任人索赔。因此，这两个公

约是清污方向油污责任人主张民事责任的请求权基础。

2.2 行政途径与请求权基础

1 清污方可向海事机构主张清污费

无论强制清污费的法律性质为何，清污单位追索清

污费用的行政途径都非常明确——清污方有权依据行

政合同（与海事机构之间的清污协议）向海事机构索赔，

如其拒不支付，清污方可提起行政诉讼。同时，由于此

时清污单位的索赔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也就不存在

请求权基础这一问题。

3 结论

笔者认为，无论是基于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

条文，还是考虑到与我国所加入的国际公约保持一致性，

强制清污费的法律性质都应当被界定为民事性质。同时，

从使强制清污费获得清偿的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代履行的费用按照

成本合理确定，由当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所以即使一边倒地认定强制清污费属于行政费

用，其数额与依据《海商法》等相关法律认定油污责任

方所承担的限制性债权的数额实际上是一致的。强制清

污费能否获得清偿，最终仍取决于油污责任人和油污损

害责任基金的清偿能力。此外，若将油污责任人自主清

污支出纳入民事费用范畴，而将海事主管部门主导的清

污行动所涉费用划归行政费用体系，本质上构成了对同

类性质费用的法律属性切割。这种人为区分将引发法律

适用的系统性割裂：民事索赔需遵循私法救济程序，行

政收费则依托公法强制执行手段，两者在责任认定标准、

清偿优先级及执行程序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此种制度设

计不仅违背法律逻辑的统一性，更将导致清污费用追偿

陷入多重程序纠缠，显著抬高司法成本与行政成本，最

终损害海洋环境保护的实效性。最后，将强制清污费的

法律性质界定为民事性质，并不会堵塞清污单位的行政

索赔途径，如前文所述，无论如何，清污方都有权依据

行政合同（与海事机构之间的清污协议）向海事机构索

赔，如其拒不支付，清污方可提起行政诉讼。

从前文对清污方请求权基础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

现，合同与侵权因构成要件的缺失，天然的不能作为清

污方索赔清污费的请求权基础，而将无因管理与不当得

利作为请求权基础在说理上又略显牵强。同时，从最高

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可以推断出，司法机关有意将法律

的其他规定作为清污方索赔的请求权基础，只不过因法

律效力位阶的问题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不甚吻合。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在修改法律时添加清污方有权

直接向油污责任人起诉的规定。此种做法不但能够彻底

解决清污方索赔时的请求权基础问题，为法院裁判时的

说理提供法律依据，而且该条文与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

也不存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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